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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变更实施方式、调整投资总额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尔新材”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对开尔新材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变更实施方式、调整投资总额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补充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858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开尔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

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 万股，发行价格 12.00 元/股。

截止 2011 年 6 月 17 日，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24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26,000,000.00 元后

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214,000,000.00 元，已由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214,000,000.00 元，减除其他上市费用人民币

5,325,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8,675,000.00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1）第 12926

号验资报告。 

（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公司 2015 年 4 月 3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5]3106 号《关于核准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邢翰学、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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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巽利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华弘海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25,534,588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90 元/

股。截至 2016 年 3 月 17 日止，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5,534,588 股，发

行价格 15.9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6,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 7,566,037.74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98,433,962.26 元。上述资金到位

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

第 610180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次实施变更调整的情况 

（一）募投项目变更调整前的计划 

2017 年 8 月 21 日，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及已终止项目的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珐琅板绿

色建筑幕墙营销中心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已终止募投项目“年产 30

万平方米搪瓷钢板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3,086 万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含利息）及“新型功能性搪瓷材料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

节余募集资金约 914 万元，合计 4,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杭州开尔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增资用于珐琅板绿色建筑幕墙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1、项目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杭州开尔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2、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建设期为 8 个月，完工后将达到以下规模：占地面

积 1700 平方米，人数约 40 人，产品及项目展示区域面积 100 平方米，主要设施：

网络设备、产品展示设施、办公设施等。 

3、项目建设内容： 

（1）建设产品及项目展示区，彰显新型功能性搪瓷材料“功能多样化”和

“需求创造性”的优异特性，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产品展示中心。 

（2）建设以杭州区域为核心的营销中心，辐射至华东地区，形成示范效应

后逐步在全国铺开，与公司现有的营销网络“总部——区域营销中心——分支机

构”的垂直管理模式充分融合发挥协同效应。 

（3）购置珐琅板绿色建筑幕墙营销中心办公楼，增加统一品牌策划的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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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的设备配置。 

4、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节余募集资金及已终止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资 4,000 万

元。投资方案如下： 

序号 项  目 金  额（万元） 比例 

1 房屋购置 3,300 82.50% 

2 装修 150 3.75% 

3 产品及项目展示区建设 50 1.25% 

4 运输设备 70 1.75% 

5 办公设备 70 1.75% 

6 信息管理系统等软件 30 0.75% 

7 人员招聘、培训费用 40 1.00% 

8 品牌推广费 150 3.75% 

9 系统研发费 60 1.50% 

10 其他费用 80 2.00% 

 合  计 4,000 100.00% 

5、项目实际进展情况：截至 2018 年 3 月 22 日，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4,000

万元，实际已投入募投项目 29.74 万元，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30.11 万元（其

中理财产品收益 27.33万元），购买理财产品 3,800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200.37

万元。 

（二）募投项目变更调整后的方案 

“珐琅板绿色建筑幕墙营销中心建设项目”原计划通过房屋购置的实施方式

建设以杭州区域为核心的营销中心，现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房屋购置成本

较高以及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拟将办公场地由房屋购置变更为房屋租赁方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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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相应地调整投资总额，并调整预期完工时间。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原

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经法定程序用于现金管理。除上述变更外，项目实施主

体、实现目的、实施内容均未发生变化。 

本项目变更前后的具体投资方案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  目 
变更调整前 

投资额 

变更调整后 

投资额 
变化金额 

1 房屋购置 3,300 500 -2,800 

2 装修 150 150 0 

3 
产品及项目展示区建

设 
50 50 0 

4 运输设备 70 70 0 

5 办公设备 70 70 0 

6 信息管理系统等软件 30 30 0 

7 人员招聘、培训费用 40 40 0 

8 品牌推广费 150 150 0 

9 系统研发费 60 60 0 

10 其他费用 80 80 0 

 合  计 4,000 1,200 -2,800 

同时，将项目完工时间延期至 2018 年 12 月。 

三、募投项目本次变更调整的原因 

自项目成立以来，公司对项目实施地点选址进行了积极的市场调研，就杭州

市区各大核心地区的物业情况的考察结果来看，符合公司营销中心建设要求的较

少，且购置成本较高，或因标的物业土地性质问题，公司尚未寻找到合适的购买

标的。 

近来大中城市物价、劳务报酬的上涨、商用地产市场的不断变化，将导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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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购置并装修办公楼的成本上升，固定资产折旧及管理费用额外支出将增加。在

保证本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公司通过租赁方式能够获得符合预期的项目实施

地点，且更有利于提高资金利用率。 

受市场竞争环境、经济效益的影响，公司急需建立一个层次更分明、覆盖面

更广的营销网络。此次拟租赁的房产所属地区，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人流密集，

依托于周边完善的服务设施及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将满足公司建设营销人才队

伍及提升品牌知名度的需求。 

四、募投项目本次变更调整的影响 

本着合理、科学、审慎利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公司本次变更“珐琅板绿色建

筑幕墙营销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并调整投资总额，将有效节省大量的购置

费用和部分装修工程支出，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防范潜在的实施风

险。 

本次变更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助于加快项目的实施进程，项目完成后，仍

满足原方案彰显新型功能性搪瓷材料“功能多样化”和“需求创造性”特性的要

求，将提升公司的营销拓展能力，为抢占外幕墙市场，扩大品牌影响力，创造经

济效益提供保障。 

本次变更不会改变公司现有业务模式，不会对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造成实质性影响。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变更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变更“珐琅板绿色建筑幕墙营销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并调整投资

总额是基于本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及公司业务发展形势和经营目标所作出的谨

慎决策，符合公司完善三大主营业务“并驾齐驱”的业务模式需要，有助于加速

推进珐琅板绿色建筑幕墙材料的市场化进程，提前抢占市场份额，实现公司及广

大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经认真审核，公司此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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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方式、调整

投资总额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2018 年 3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方式、调整投资总额的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公司“珐琅板绿色建筑幕墙营销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由办公楼购置变更为

租赁方式，相应投资总额由 4,000 万元调整为 1,200 万元，预期完工时间延期至

2018 年 12 月，上述调整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公司营销模式的

优化，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竞争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该事项的决策和

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广大股东的共同利益。故一致同意本

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方式、调整投

资总额，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原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经法定程序用

于现金管理，是为满足公司正常的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上

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同意，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尚需股

东大会通过；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符

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方式、调整

投资总额，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继续存放于原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经法定程序

用于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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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关于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方式、调整投资总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胡  涛                  张国峰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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